
近几年来，我国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等各项法律制度都进行了修改。相应地，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审判方

式也有了很大的完善。

本书立足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情况，对知识产权案件的管

辖、诉讼时效，案件的起诉和受理、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及其计算、

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等作了浅显易懂的阐释。尤其结合真

实案例，通过控辩双方的交锋、法官判决意见要点提示，能给读者强

烈的现场感，让读者能在真实的场景中感悟法律知识点以及诉讼技巧

的实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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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知识

与智力资源的创造、占有和运用，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已成

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融

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形势的发展表明，国家之间，企业与有

关社会组织之间，围绕知识产权的竞争趋于激烈。如果不能尽快建立

符合国际要求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效保护本国和外国的单位或个

人拥有的知识产权，那么，国内企业之间，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

就无法进行公平竞争，加强技术创新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目标就会落

空。

应该承认，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知识产权工作起步晚，基础薄

弱。其主要表现是：知识产权制度还不够完善，法制还不够键全；对

知识产权战略和策略的研究还很薄弱，尚未建立起适应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全球化需要的，快速灵活、高效合理的知识产权

工作协调机制；专利审查能力严重不足，与快速增长的专利申请需要

很不适应；专利司法和行政执法力度不够；企事业单位掌握和运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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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不高等等。因此，进一步建立和完

善知识产权制度，切实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是一个与国际知识产权制

度相衔接的课题，而且也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维护公平竞

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的需要；是激励创新精神，利用好国际国内

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全面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增强国际竞争力

的需要；同时也是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

走向国际化的需要。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产权流失严重。有专家估计，在过去１５年
的时间里，中国将１３万项发明无偿地“奉献”给了世界各国。其中
仅中国传统的中草药一项，由中国人研制开发并完善但却由外国公司

取得专利保护的项目就有９００多项。这意味着中国人拿祖传的“灵丹
妙药”在国际上做买卖时，却要向别人交上一笔昂贵的专利使用费。

此外，在许多重要的高新技术领域，中国已陷入外国企业的重重

包围之中。例如在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８年中国受理的有关计算机、医药、
生物等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中，国外申请分别占７０％、６１％、８７％。
国外跨国公司已在一些领域形成“跑马圈地”的技术包围态势。世界

５００强大公司拥有全世界每年产生的新技术７０％以上，并拥有这些新
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凡是世界上销售额最高的公司，恰恰也是专利

拥有最多的企业。如美国杜邦公司有３１万件专利；柯达公司拥有

２１万件专利；德国西门子公司拥有２万多件专利；日本松下电器每
年申请专利高达１万多件。相比之下，国内许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意识都相当薄弱。我国有上万个大型企业，但一

年申请发明专利的总数量却比不上美国或日本一个公司的申请数量。

市场之争是技术之争，技术之争实质上是专利之争。在 ＷＴＯ协议
中，知识产权是与货物贸易、投资和服务贸易并重的三大支柱之一，

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国内企业应引起相当的重视。

近几年来，我国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知识产权诉讼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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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正处在如何适应ＴＲＩＰＳ协议的新的发展和进
一步完善时期，各项法律的修改任务很重。这一时期人民法院知识产

权审判工作，一方面强调严肃执法，正确贯彻执行知识产权法律、侵

权认定、法律责任等各项制度，依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

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为适应科学技

术和知识产权市场飞速发展和各种复杂情况，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和调

查研究，进行案件审理中司法解释，为建立高效公正的知识产权司法

审判体系和机制，使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适应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

方略实施的需要，适应科技创新和信息时代的要求，努力探索，踏实

工作。几年来，人民法院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努力完善知识产权诉讼

制度，改革审判方式，加强队伍建设，通过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

确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本原则，深入研究并

部分解决了诉讼中长期引起争议的一些问题和新技术发展给审判工作

带来的新问题，向社会公众展现了人民法院有能力、有决心执行好各

项知识产权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受到社会公众的赞扬。

这一时期人民法院受理审判的案件除了具有纠纷发生地区相对集

中，影响大、公众普遍关注的案件多，案件类型多样、内容复杂、专

业性强等原有特点外，又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是侵权案件高额索赔和判决高额赔偿的情形增多，少数案件的

索赔额高达人民币２亿元以上、美元３０００万元以上，而上千万元人
民币的索赔案件层出不穷，法院判决赔偿的数额也有大幅提高，表明

知识产权权利人和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权利的经济价值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

二是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案件、新问题增多，以数字化技术应用

于网络为例，带来了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商标权、不正当竞争行为等

知识产权保护的诸多新问题。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人民法院均受

理了网络著作权、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纠纷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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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连环案件、系列案件，权属、侵权与合同关系混合的案件等

增多，说明对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知识产权容易发生多种争议，且权利

发生冲突的情形较常见。知识产权案件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人民法院

审判案件的难度有所加大，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

杂。几年来，人民法院在继续完善知识产权诉讼程序制度，改革审判

方式；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对权利的各种救济措施；努力加

强审判队伍建设，保证高质量的审判结果；深入研究知识产权领域的

新情况、新问题等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取得了进展。

入世后，国内企业亟需在技术创新和开拓市场中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以确立自己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竞争力。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

和质量，目前已被许多企业视作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举措，知识产

权保护正日益成为跨国公司夺取国际市场份额、挤压竞争对手的利

器。要按ＷＴＯ确立的共同“游戏规则”，在公正合理的原则下进行
高水平的交流合作，争取双赢或者多赢。

本书由许海峰、王俊河、谢春梅三位同志共同编写，许海峰策

划、拟定大纲并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同时编写第一至七章、第十四

至十五章，王俊河编写第十一至十三章，谢春梅编写第八至十章。

本书立足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情况，用浅显易懂的描述，结

合大量的具体案例，增强可读性和操作性，但愿能为推动我国知识产

权保护尽微薄之力。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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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概述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知识产权又称为智慧财产权，是由英文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翻译而来，是指人们对其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民事
权利。随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立和有关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订立

而成为世界各国对智力成果权的通用名词。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

约第二条规定，“知识产权”包括下列各项有关权利：

（１）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
（２）表演艺术家的表演以及唱片和广播节目；
（３）人类一切活动领域的发明；
（４）科学发现；
（５）工业品外观设计；
（６）商标、服务标记以及商业名称和标志；
（７）制止不正当竞争；
（８）在工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内由于智力创造活动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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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其他权利。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ＴＲＩＰＳ）第一部
分第一条所规定的知识产权范围中，还包括“未披露过的信息专有

权”，这主要是指工商业经营者所拥有的经营秘密和技术秘密

（ＫＮＯＷ－ＨＯＷ）等商业秘密。此外，该协议还把“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权”列为知识产权的范围。

上述内容是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随着科学

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不断涌现新型

的智力成果，如计算机软件，生物工程技术，遗传基因技术，植物新

品种等，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公认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

传统的知识产权可分为“工业产权”和“著作权”（版权）两类。

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一条的规定，工业产权包括专利、实用

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产地标记或原

产地名称、制止不正当竞争等九项内容。此外，商业秘密、微生物技

术、遗传基因技术等也属于工业产权保护的对象。近年来，欧美国家

对计算机软件也可以通过申请专利获得专利保护。对于工业产权保护

的对象，有学者提出可以分为“创造性成果权利”和“识别性标记权

利”。其中，发明、实用新型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等为创造性成果权利，

它们的智力创造的表现比较明显，发明和实用新型是利用自然规律作

出的解决特定问题的新的技术方案，工业品外观设计是确定工业品外

表的美学创作，完成人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商标、服务标记、厂商

名称、产地标记或原产地名称以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５条规定的
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璜等为识别性标记权利。

著作权又称为版权或作者权。它是指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享有的

人身权和财产权。人身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

整权等；财产权包括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即以复制、表演、

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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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以及许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并由

此获得报酬的权利。关于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按照《保护文学艺术作

品伯尔尼公约》第二条规定，包括：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

作品，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如何，诸如书籍、小册子和其他著作；

讲课、演讲、房地产和其他同类性质作品；戏剧或音乐作品；舞蹈艺

术作品和哑剧作品；配词或未配词的乐曲；电影作品以及与使用电影

摄影艺术类似的方法表现的作品；图画、油画、建筑、雕塑、雕刻和

版画；摄影作品以及使用与摄影艺术类似的方法表现的作品；与地

理、地形建筑或科学有关的示意图、地图、设计图、草图和立体作

品。

此外，计算机软件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也被我国和大多数国家列

为作品，成为著作权的客体内容。在内容的选取和编排上有独创性的

数据库，许多国家视为编辑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

以上仅是对工业产权和著作权这两类知识产权所包括的客体内容

的简要介绍与分类。有少数智力成果可以同时成为这两类知识产权保

护的客体，例如，计算机软件和实用艺术品属著作权保护的同时，权

利人还可以通过申请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获得专利权，成为工

业产权保护的内容。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如果计算机软件自身包

含技术构成，软件又能实现某方面的技术效果，如工业自动化控制

等，则不应排除专利保护。科学发现，按照《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公约》，被列为知识产权，我国民法通则第９７条规定了科学发现权的
法律地位，但很难将其归属工业产权或版权。可见新产生的一些知识

产权不一定就归为这两个类别，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对象是依赖于人类

智力劳动创造的特别是高科技创新产业迸发出的呈现千姿百态的知识

财产。它们都属于人类的智力劳动的成果，法律都赋予它们以民事权

利———知识产权的法律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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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１客体的无形性
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无形的智力创作性成果，它是一种可以脱离其

所有者而存在的无形的信息，可以同时为多个主体所使用，在一定条

件下也不会因多个主体的使用而使该项知识财产自身遭受损耗或者灭

失。这个特点是与有形财产的不同之处。

２某些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双重性
这类知识产权如著作权，其财产权属性主要体现在所有人享有的

独占权或者排他权以及许可他人使用而获得报酬的权利，其所有人可

以通过自己独家实施获得收益，也可以通过有偿许可他人实施获得收

益，还可以像有形财产那样进行买卖或抵押；其人身权属性主要是指

署名权等。当然也有的知识产权具有单一的属性，例如，发现权只具

有名誉权属性，不具有财产权属性；商业秘密只具有财产权属性，不

具有人身权属性。专利权、商标权主要体现为财产权，其人身权的属

性是什么就颇有争议。

３依法审查确认性
由于无形的智力成果不像有形财产那样直观可见，因此，确认这

类智力成果的财产权及其法律保护需要依法审查确认。例如，我国的

发明人所完成的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虽然已经具有价值和

使用价值，但是，其完成人尚不能自动获得专利权，完成人必须依照

专利法的有关规定，向国家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专利局依照法定程

序进行审查，申请符合专利法规定条件的，由专利局作出授予专利权

的决定，颁发专利证书，只有当专利局发布授权公告后，其完成人才

享有该项知识产权。对于商标权的获得，我国和大多数国家实行注册

制，只有向国家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经审查核准注册后才能获得商

标权。文学艺术作品和计算机软件等的著作权虽然是自作品完成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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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即自动产生，但有些国家也要实行登记或标注版权标记后才能得到

保护；法院在保护作品著作权时，也要首先依法审查该作品是否具有

独创性，不具备独创性的作品是不予保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著

作权的客体保护也要依法审查。法院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也要首先审

查其是否具备法律规定的受保护的条件，缺少其中一个法定条件，法

院即不予保护。所以，不少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法院授予的一种权

利，需要依法确认。

４独占性或者排他性
由于智力成果具有可以同时被多个主体所使用的特点，因此，大

多数的知识产权是法律授予的一种独占权，具有排他性，未经其权利

人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使用，否则就构成侵权，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当然，法律对各种知识产权都规定了一定的限制，但这些限

制不影响其独占权特征。也有少数知识产权不具有独占权特征，例如

技术秘密的所有人不能禁止第三人使用其独立开发完成的或者合法取

得的相同技术秘密，因此，商业秘密不具备完全的财产权属性。

５地域性
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特点，即各国主管机关依照其本国法

律授予的知识产权，只能在其本国领域内受法律保护，例如中国专利

局授予的专利权或中国商标局核准的商标专用权，只能在中国领域内

受保护，其他国家则不给予保护，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使用中国专利

局授权的发明专利，不侵犯我国专利权，所以，我国公民、法人完成

的发明创造要想在外国受保护，必须在外国申请专利；反之亦然。这

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规定的原则之一。著作权虽然自动产

生，但它也受地域限制，我国法律对外国人的作品并不是都给予保

护，只是因为我国加入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

版权公约”等国际公约，履行这两个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保护这些

公约成员国的国民作品；公约的其他成员国也按照公约规定，对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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